
（上接 D9 版 ）
项目 2019 年度 1-11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DAI 销售费用 309,031,533.80 349,473,597.04 162,679,405.22
公司总体销售费用 483,006,630.18 696,964,136.55 397,413,543.38
DAI 占比 63.98% 50.14% 40.93%
占比提升 27.60% 22.49%

此外 DAI 公司最近三年营业收入及占集团总收入占比如下：
项目 2019 年度 1-11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DAI 收入 551,187,822.75 697,254,728.91 365,638,169.99
公司总收入 1,143,172,354.56 2,162,502,055.02 2,187,433,258.58
DAI 占比 48.22% 32.24% 16.72%
占比提升 49.54% 92.89%

综上，因为 DAI 公司 2017 年度 8-12 月并表，占公司整体销售费用和总收入比例相较于其他两
年较低，故对公司整体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影响较小。

2018 年度 DAI 公司销售费用及营业收入在公司总体占比分别提升 22.49%及 92.89%，DAI 公司
销售费用占收入比例较高的因素对公司总体销售费用产生较大影响。

2019年度， 公司整体经营业绩情况下滑，DAI 公司的销售费用及营业收入占总体比例再度提升
分别为 27.60%及 49.54%，因此，公司整体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进一步上升。

（2）说明公司近三年前五大广告宣传推广费供应商基本信息，包括不限于其股权结构、注册时间、
注册资本、注册地、经营范围、财务状况、人员规模、与公司合作年限情况，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董监
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回复：
公司近三年广告宣传推广费如下：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广告宣传推广费 22,458.23 29,918.58 11,509.71

其中：

DAI 广告宣传推广费 20,378.16 23,738.13 10,985.43

其他公司广告宣传推广费 2,080.07 6,180.45 524.28

公司的广告宣传推广费主要集中在子公司 DAI 公司，由于 DAI 公司在报告期被信托机构接收清
算，因此，公司目前无法获取到供应商其他基本信息，包括其股权结构、注册时间、注册资本、注册地、
经营范围、财务状况、人员规模等相关资料。 近三年前五大广告宣传推广费供应商采购额情况如下:

计量单位：美元

公司名称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USPS、FEDEX 5,464,194.88 12,768,084.88 13,260,644.85
GRAPHIC COMMUNICATIONS 2,496,429.85 4,654,977.77 3,642,252.16
LSC COMMUNICATIONS US, LLC 2,484,194.91 6,565,922.72 4,959,259.25
INFOGROUP INC 620,072.99 1,097,004.82 940,561.10
UTOPIA 183,862.94 320,542.09 183,180.16

上述广告宣传推广费供应商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
请财务顾问及会计师发表意见。
年审会计师回复：
销售费用占营业总收入比重逐年提升的主要原因是 2017 年 8 月收购 DAI 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

围影响，其中 2018年 DAI 销售费用占公司销售费用 50.14%。 由于 DAI 是服装类电子商务企业，销售
模式为 B2C 模式，主要通过向客户邮寄销售目录以及网站宣传的形式推广公司的各类商品，因此每
年会有大量的销售目录需要印刷，导致销售费用较高。 DAI 最近三年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比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度 1-11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总收入 551,187,822.75 697,254,728.91 365,638,169.99
销售费用 309,031,533.80 349,473,597.04 162,679,405.22
销售费用占收入比例 56.07% 50.12% 44.49%

且 DAI 公司销售费用占公司总体销售费用比例较大：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度 1-11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DAI 销售费用 309,031,533.80 349,473,597.04 162,679,405.22
公司总体销售费用 483,006,630.18 696,964,136.55 397,413,543.38
DAI 占比 63.98% 50.14% 40.93%
占比提升 27.60% 22.49%

收购 DAI 后，2018年度 DAI 公司销售费用在公司总体占比提升 22.49%，DAI 公司销售费用占收
入比例较高的因素对公司总体销售费用产生较大影响。

上市公司母公司不从事具体销售业务 2017年-2019年没有广告宣传推广费，国内 2017 年-2019
年业务广告宣传推广费为 25.90 万元、248.00 万元、35.60 万元；境外广告宣传推广费主要集中在 DAI
公司。

在对 DAI 公司的 2017年度、2018年度审计中，DAI 的广告宣传主要为画册制作、画册邮寄、引擎
搜索等，catalog postage 为 DAI 寄出宣传画册，邮递公司主要为 USPS 及 FEDEX，与邮递公司基本三
天一结。catalog制作过程包括确定封面拍摄明星、通过经纪公司邀约，确定品牌拍摄造型，选定拍摄地

址、对拍摄人物化妆、照片视频剪辑、网络推广等等。制作过程需要涉及模特公司、网络推广商、场地租
赁、化妆、造型等活动，因此涉及单位较多，该部分主要供应商包括 LSC、GRAPHIC、INFOGROUP 及
METRIC等，与 LSC及 GRAPHIC结算规则为一周一结。 搜索费主要为谷歌公司费用，按月支付。

广告宣传费发生频繁，DAI 公司与主要供应商签订为长期框架合同，DAI 公司主要依据供应商账
单付款， 我们核查了银行付款流水， 款项均通过银行支付方式支付给供应商。 DAI 公司 2017 年度、
2018 年度、2019 年度广告宣传费与营业收入占比分别为 35.69%，32.86%、37.89%，2017 年度营业周
期为 8-12月，2019年度营业周期为 1-10月， 广告宣传费的占比较 2018 年整个营业周期略有波动。
我们认为 2017年度、2018年度广告宣传推广费不存在重大错报，在 2019 年报审计中，由于 DAI 公司
托管给信托机构清算，我们未能取得关于 DAI 销售费用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出具了保留意
见。

财务顾问回复：
（一）保荐机构核查程序
1、取得和查阅上市公司 2017-2019年年度报告以及其中关于销售费用的分类；
2、查阅了上市公司收购子公司 DAI 2017年-2019年财务数据；
3、与上市公司年审会计师进行沟通、查阅了审计师关于上市公司 2017 -2019年度销售费用审计

底稿；
4、 由于 DAI 公司在报告期被信托机构接收清算， 受限于上限情况及上市公司未能提供相关资

料，保荐机构无法就 DAI 的相关销售费用进行相关进一步核查。
（二）保荐机构回复
根据上市公司 2017 年-2019 年年度报告， 近三年上市公司销售费用占营业总收入比重情况如

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总收入 114,317.24 216,250.21 218,743.33
销售费用 48,300.66 69,696.41 39,741.35
收入占比% 42.25% 32.23% 18.17%
其中：
工资及保险 10,334.34 10,479.37 6,224.30
运输及报关费 2,248.64 14,040.95 11,362.48
广告宣传推广费 22,458.23 29,918.58 11,509.71
租赁费 6,253.56 4,490.74 1,030.00
外包服务费 4,268.01 6,106.21 3,954.20
劳务费 290.05 250.31 375.07
办公费 668.85 1,193.09 453.97
折旧及摊销 521.97 438.11 1.05
服务费 925.00 2,140.65 2,656.46
版权费 2.94 17.89 24.63
其他 329.08 620.51 2,149.49
合计 48,300.66 69,696.41 39,741.35

上市公司销售费用占营业总收入比重逐年提升的主要原因是 2017 年 8 月收购 DAI 公司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影响，其中 2018 年 DAI 销售费用占公司销售费用 50.14%。 由于 DAI 是服装类电子商务
企业，销售模式为 B2C 模式，主要通过向客户邮寄销售目录以及网站宣传的形式推广公司的各类商
品，因此每年会有大量的销售目录需要印刷，导致销售费用较高。 DAI 最近三年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
比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度 1-11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总收入 551,187,822.75 697,254,728.91 365,638,169.99
销售费用 309,031,533.80 349,473,597.04 162,679,405.22
销售费用占收入比例 56.07% 50.12% 44.49%

且 DAI 公司销售费用占公司总体销售费用比例较大：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度 1-11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DAI 销售费用 309,031,533.80 349,473,597.04 162,679,405.22

公司总体销售费用 483,006,630.18 696,964,136.55 397,413,543.38

DAI 占比 63.98% 50.14% 40.93%

占比提升 27.60% 22.49%

收购 DAI 后，2018年度 DAI 公司销售费用在公司总体占比提升 22.49%，DAI 公司销售费用占收
入比例较高的因素对公司总体销售费用产生较大影响。

上市公司的广告宣传推广费主要集中在子公司 DAI 公司。 其中上市公司母公司不从事具体销售
业务 2017 年-2019 年没有广告宣传推广费， 国内 2017 年-2019 年业务广告宣传推广费为 25.90 万
元、248.00万元、35.60万元；境外广告宣传推广费主要集中在 DAI 公司。

DAI 的广告宣传主要为画册制作、画册邮寄、引擎搜索，由于 DAI 公司在报告期被信托机构接收
清算，受限于上限情况及上市公司未提供相关资料，保荐机构无法进行相关进一步核查包括 DAI 的
销售明细费用。 在 2019年报审计中，由于 DAI 公司托管给信托机构清算，会计师未能取得关于 DAI
销售费用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相应出具了保留意见。

特此公告。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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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金融机构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金融机构债务及逾期的基本情况
2016年 6月，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部资源”）与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后更名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四
川分公司”）及关联方长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等签署《业务合作协议》，德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后更
名为“长城华西银行”）成都分行受托向本公司发放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 亿元（含）的委托贷款。 贷款
期限届满后，德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将该债权转让给长城四川分公司进行债务重组，期限
自债权转让日起 24个月，债务重组收益率为每年 8%。 2018年，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自身业务需要，将该主债权和相关担保权益转让给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2020 年上半年，上海国际
信托有限公司又将该债权转回至长城四川分公司。

根据约定，上述重组已于 2018年 9月期限届满，公司应偿付全部本金及重组收益。 截至目前，公
司已累计向长城四川分公司支付重组本金 2.08亿元及重组期内的全部重组收益，仍剩余 1.92亿元本
金未归还，构成实质性逾期。 公司以所持有的重庆市交通设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租
赁”）57.50%股权为上述债务提供质押担保，公司控股股东四川恒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及实际控制人
阙文彬先生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19年 5月，公司将持有的广西南宁三山矿业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100%股权和维西凯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及其所涉及的采矿权、 探矿权等资产，以
及拥有的位于甘肃省康县的梅园会议中心和武汉市汉阳区的房产等资产，用于上述债务的补充增信
措施，并适时配合办理抵质押登记手续。

2020年 1月，长城四川分公司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成都中院”）申请强制执
行，成都中院于 2020年 4月向公司下发《执行裁定书》，陆续冻结了公司所持有的子公司股权，查封了
公司所拥有的资产，并冻结了公司部分银行账户。 2020 年 10 月，长城四川分公司在“阿里拍卖˙资
产”（zc-paimai.taobao.com）上发布竞买公告，公开拍卖截止到 2020 年 5 月 20 日的上述债权资产，合
计 283,789,886.30元，起拍价为 283,789,886.30元，因无人出价，该次拍卖流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 2019-001 号《关于金融机构债务逾期的公告》、临 2019-012 号《关于金融

机构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临 2019-023 号《关于金融机构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临 2020-005 号
《关于金融机构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临 2020-006 号《关于收到＜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的公
告》、临 2020-022 号《关于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公告》、临 2020-041 号《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司
法冻结的公告》、临 2020-042号《关于金融机构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以及临 2020-045 号《关于金融
机构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获悉，长城四川分公司继续在“阿里拍卖˙资产”（zc-paimai.taobao.com）上发布竞买公

告，将再次公开拍卖截止到 2020年 5月 20日的上述债权资产，竞买公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1、竞价标的物：长城四川分公司拥有的对西部资源债权资产。
债权现值： 截止 2020 年 5 月 20 日， 该债权合计 283,789,886.30 元， 其中： 债权本金合计

192,000,000.00 元，逾期罚息合计 41,408,971.26 元，违约金合计 50,380,915.04 元（逾期罚息和违约金
等计算方式及结果，以合同、借据约定和法律文书记载内容为准）；

起拍价：242,841,400元，保证金：50,000,000.00元，加价幅度：1,000,000.00元或其整倍数。
2、拍卖时间：2020年 11月 9日 10时起至 2020 年 11 月 10 日 10 时止（如发生自动延时的，截止

时间以延长后的结束时间为准）。
3、竞价方式：本次竞价活动设置延时出价功能，在竞价活动结束前，每最后 5 分钟如果有竞买人

出价，就自动延迟至 5分钟。
三、风险提示
若本次债权拍卖被成功摘牌，债权人变更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将继续与债权人积极

协商，力争妥善解决上述债权，最大限度的保护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拥有的房产以及持有的子公司股权等资产因此被法院司法冻结，且本次作为抵押物的交通

租赁公司股权，是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若后续被司法处置，将会对公司未来的主营业务发
展及业绩产生重大影响，若其处置价格低于账面价值，还将相应减少期后利润。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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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委托理财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行、中信银行株洲分行、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新华路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行
·本次委托理财总金额：人民币 3.5亿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 2020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存款定制第十期产品 68、共赢智信汇率挂钩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01758期、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结构性存款-专户型 2020 年第 168 期 I 款、利
多多公司稳利 20JG8865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履行的审议程序：2020年 4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
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短期投资的议案》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的目的
鉴于公司现金流充裕，为进一步提高公司及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公司正常

经营的情况下，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短期投资，增加公司收益，为公司和股东
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本次理财资金来源为公司及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 托 方 名
称

产 品 类
型 产品名称 金 额 （万

元）
预 计 年 化
收益率

预 计 收 益
金额
（万元）

产 品 期
限

收 益 类
型

结构化
安排

是 否 构
成 关 联
交易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株洲分行

结 构 性
存款

2020 年挂钩汇率对
公结构性存款定制
第十期产品 68

10000 1.0 -3.0 -
3.1%

24.66 -
73.97 -
76.44

90 天 保 本 浮
动收益 / 否

中 信 银 行
株洲分行

结 构 性
存款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01758 期

10000 1.48-3.3% 36.90 -
82.27 91 天 保 本 浮

动收益 / 否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株 洲 新 华
路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挂钩汇率区间累计
型 法 人 结 构 性 存
款-专户型 2020 年
第 168 期 I 款

10000 1.3-3.35% 64.11 -
165.21 180 天 保 本 浮

动收益 / 否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株 洲
分行

结 构 性
存款

利 多 多 公 司 稳 利
20JG8865 期人民币
对公结构性存款

5000 1.4-3.05% 14 -
30.50% 73 天 保 本 浮

动收益 /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公司进行理财购买时，遵守审慎原则，选择的理财产
品均为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根据公司审批结果实施具体操作，且保证不影响公司的内部正常运营。
同时，公司财务部会建立理财产品台账，及时跟进理财的运作情况。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 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光大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
产品名称：2020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存款定制第十期产品 68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风险评级：低风险
预期年化收益率：1%/3%/3.1%
产品起息日：2020 年 10月 12日
产品到期日：2021 年 1月 12日
产品金额：公司认购金额 10000万元
本金及收益兑付时间：结构性存款期满，光大银行将在收到投资收益（包括本金和收益）后将客

户结构性存款本金及应得结构性存款收益兑付给客户。
投资方向： 外汇衍生品、利率衍生品、贵金属指数等
2、中信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
产品名称：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01758期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风险评级：低风险
预期年化收益率：1.48%/3.3%
产品起息日：2020 年 10月 23日
产品到期日：2021 年 1月 22日
产品金额：公司认购金额 10000 万元
本金及收益兑付时间：结构性存款期满，中信银行将在收到投资收益（包括本金和收益）后将客

户结构性存款本金及应得结构性存款收益兑付给客户。
投资方向： 挂钩标的欧元/美元即期汇率价格
3、 中国工商银行新华路支行
产品名称：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结构性存款-专户型 2020年第 168期 I 款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风险评级：低风险
预期年化收益率： 1.3-3.35%
产品起息日：2020 年 10月 15日
产品到期日：2021 年 4月 15日
产品金额：公司认购金额 10000 万元
本金及收益兑付时间：结构性存款期满，中信银行将在收到投资收益（包括本金和收益）后将客

户结构性存款本金及应得结构性存款收益兑付给客户。
投资方向： 挂钩标的美元/日元汇率东京时间下午 3点 BFIX 定盘价
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行
产品名称：利多多公司稳利 20JG8865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风险评级：低风险
预期年化收益率： 1.4-3.05%
产品起息日：2020 年 10月 15日
产品到期日：2020 年 12月 29日
产品金额：公司认购金额 5000万元
本金及收益兑付时间：结构性存款期满，中信银行将在收到投资收益（包括本金和收益）后将客

户结构性存款本金及应得结构性存款收益兑付给客户。
投资方向：彭博页面“EUR CURNCY BFIX”公布的欧元兑美元即期价格
（二）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拟投资产品进行严格把关，切实执行内部有关管理制度，谨慎决

策。
公司实施部门负责及时分析和跟踪进展情况，密切跟踪资金的运作情况，如发现存在可能影响

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严格保证资金的安全性。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公司将严格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披露短期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

况。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名称 成立时间 法 定 代
表人

注 册 资 本 （万
元 ） 主营业务

主 要 股
东 及 实
际 控 制
人

是 否 为
本 次 交
易专设

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1992 年 6 月
18 日 李晓鹏 4667909.5

吸收公众存款 ；发放短期 、中期和长期贷款 ；
办理国内外结算 ；办理票据贴现 ；发行金融债
券；代理发行 、代理兑付 、承销政府债券 ；买卖
政府债券 ；从事同业拆借 ；买卖 、代理买卖外
汇 ；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 ；代理收付款项及
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 ；经中国人民
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的其他业务。 （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中 国 光
大 集 团
股 份 公
司

否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1987 年 4 月
20 日 李庆萍 4893479.65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 （有效期至 2020 年 09 月
09 日）；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
贷款； 办理国内外结算 ；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
现；发行金融债券 ；代理发行 、代理兑付 、承销
政府债券 ；买卖政府债券 、金融债券 ；从事同
业拆借 ；买卖 、代理买卖外汇 ；从事银行卡业
务 ；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 ；代理收付款项 ；
提供保管箱服务 ；结汇 、售汇业务 ；代理开放
式基金业务 ；办理黄金业务 ；黄金进出口 ；开
展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年金基金 、保险资金 、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托管业务 ； 经国务院银
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 国 中
信 有 限
公 司 、
香 港 中
央 结 算
（代理
人 ） 有
限公司

否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1985 年 11 月
22 日 陈四清 35640625.71

办理人民币存款 、贷款 ；同业拆借业务 ；国内
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 、贴现 、转贴现 ；各类汇
兑业务；代理资金清算 ；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
保；代理销售业务 ；代理发行 、代理承销 、代理
兑付政府债券 ；代收代付业务 ；代理证券资金
清算业务 （银证转账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 ；代
理政策性银行 、 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
款业务 ；保管箱服务 ；发行金融债券 ；买卖政
府债券 、金融债券 ；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年金
托管业务 ；企业年金受托管理服务 、年金账户
管理服务 ；开放式基金的注册登记 、认购 、申
购和赎回业务；资信调查 、咨询 、见证业务 ；贷
款承诺 ；企业 、个人财务顾问服务 ；组织或参
加银团贷款 ；外汇存款 ；外汇贷款 ；外币兑换 ；
出口托收及进口代收 ；外汇票据承兑和贴现 ；
外汇借款 ；外汇担保 ；发行 、代理发行 、买卖或
代理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 ；自营 、代
客外汇买卖； 外汇金融衍生业务 ； 银行卡业
务；电话银行、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业务 ；办理
结汇 、售汇业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

中 央 汇
金 投 资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财
政部

否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1992 年 10 月
19 日 郑杨 2935208.04

吸收公众存款 ；发放短期 、中期和长期贷款 ；
办理结算 ；办理票据贴现 ；发行金融债券 ；代
理发行 、代理兑付 、承销政府债券 ；买卖政府
债券 ；同业拆借 ；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 ；代
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 ； 提供保管箱服
务 。 外汇存款 ；外汇贷款 ；外汇汇款 ；外币兑
换；国际结算 ；同业外汇拆借 ；，外汇票据的承
兑和贴现 ；外汇借款 ；外汇担保 ；结汇 、售汇 ；
买卖和代理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 ；
自营外汇买卖 ；代客外汇买卖 ；资信调查 、咨
询 、见证业务；离岸银行业务 。 经中国人民银
行批准的其他业务 。

上 海 国
际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 中
国 移 动
通 信 集
团 广 东
有 限 公
司

否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已上市金融机构， 公司与上述理财受托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
至 2019年 12月 31日，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4.73 万亿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3861亿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328 亿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373.5 亿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
审计）。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已上市金融机构，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中信银行总资产为人民币
6.75万亿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5325亿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876亿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480.2亿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为已上市金融机构，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工商银行总资产为人民币 30.11万亿元， 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2.69 万亿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
币 8552亿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3122 亿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公司与工商银行不存在关联关
系。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行）为已上市金融机构，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浦发银行总资产为人民币 7 万亿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5611 亿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907亿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589.1亿，（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我公司与浦发银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3812172747.49 4049508052.04

负债总额 1182596267.88 1467746031.13

净资产额 2629576479.61 2581762020.91

项目 2019 年 1-12 月 2020 年 1-9 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5493890.87 24209420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4313213.05 163782945.76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36.25%，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
理财产品的情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为 35000万元，
占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期末货币资金及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比例为 24.56 %， 占公司 2020 年第三
季度期末净资产的比例为 13.56%，占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8.64%，不会对
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造成重大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流动性的前提下实施的，不会影响
公司日常经营，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 通过对自有资金适度、适时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
升资金使用效率，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公司短期投资本金根据理财产品类
型计入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产或银行存款，所得收益相应计入利润表中投资收益或利息收入
（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确认的会计处理为准）。

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均属于为低风险产品。 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
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政策风险、市场风险、延迟兑付风险、流动性风险、再投资风险、募集失败风
险、信息传递风险等因素从而影响预期收益。

五、 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独立董事意见
（一）决策程序
2020 年 4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利用自有闲

置资金进行短期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7.6 亿元（含 7.6 亿元）的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短期投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授权使用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短期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独立董事意见
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运作和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有利于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
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7.6 亿元（含 7.6 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短期
投资。

六、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1 结构性存款 3000 3000 29.49

2 结构性存款 21000 21000 204.75

3 结构性存款 10000 10000 198.79

4 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97.23

5 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19.89

6 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93.75

7 结构性存款 10000 10000 194.46

8 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95.98

9 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47.5

10 结构性存款 3000 3000 56.68

11 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46.25

12 结构性存款 10000 10000 186.98

13 结构性存款 7000 7000 66.62

14 结构性存款 21000 21000 202.47

15 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31.93

16 结构性存款 10000 10000 86.25

17 结构性存款 13000 13000 107.25

18 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37.69

19 结构性存款 20000 20000 167.04

20 结构性存款 9000 9000 67.93

21 结构性存款 10000 10000

22 结构性存款 10000 10000

23 结构性存款 13000 13000

24 货币基金 500 500

25 结构性存款 10000 10000

26 结构性存款 10000 10000

27 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28 结构性存款 10000 10000

合计 245500 177000 2038.93 685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1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7.99

最近 12 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归母净利润（%） 6.93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685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7500

总理财额度 76000

七、 备查文件
理财产品认购证明及产品说明书
特此公告。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4 日

证券代码：600115 证券简称：东方航空 公告编号：临 2020-045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东航海外（香港）有限公司发行的

新加坡元债券还本付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由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香港全资子公司东航海外（香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于 2017年 11月 16日发行的有担保新加坡元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
2020年 11月 16日支付本期债券本金及自 2020 年 5 月 16 日至 2020 年 11 月 16 日期间的利息。 为
保证还本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利息，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新加坡元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规模：5亿新加坡元；
2、发行期限：3年；
3、单位面值：25万新加坡元；
4、年利率：2.80%；
5、担保机构：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担保人无条件及不可撤回地担保发行人妥为支付

根据债券表明应付的所有款项；
6、起息日：2017年 11月 16日；
7、兑付日：2020年 11月 16日。
二、新加坡元债券本次还本付息情况
1、计息期限:2020年 5月 16日至 2020年 11月 16日;
2、债权登记日:2020年 11月 13日;3、还本付息日:2020年 11月 16日。
三、本次还本付息方案
本次还本金额为 5亿新加坡元。 本次付息每手有担保债券 (单位面值均为 25万新加坡元)，派发

利息为 3500新加坡元 (不含税)。
四、还本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 2020年 11月 13日在欧洲清算所（Euroclear）和明讯银行（Clearstream）登记

在册的新加坡元债券持有人。
五、还本付息办法
购买新加坡元债券并持有至债券登记日的投资者，利息款通过支付代理人德意志银行香港分行

设立的托管账户划付给欧洲清算所（Euroclear）和明讯银行（Clearstream），再由欧洲清算所（Euroclear）
和明讯银行（Clearstream）将利息款划付至登记在册的投资者资金帐户。

六、本次还本付息相关机构
1、发行人：东航海外（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湾仔分域街 18号捷利中心 22楼
法定代表人：周启民
联系人：张秀敏
联系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虹翔三路 36号
联系电话：021-22330774
邮政编码：201100
网址：www.ceair.com
2、担保人：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国际机场机场大道 66号
法定代表人：刘绍勇

联系人：曹俊
联系地址：上海市虹翔三路 36号
联系电话：021-22330873
邮政编码：201100
网址：www.ceair.com
3、联席牵头经办人：
（1）星展银行有限公司（DBS BANK LTD.）
联系地址：12 Marina Boulevard Level 42 ，Marina Bay Financial Centre Tower 3 ，Singapore

018982
（2）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
联 系 地 址 ：Marina Bay Financial Centre, Tower 18 Marina Boulevard Level 20，Singapore

018981
（3）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CHINA CONSTRUCTION BANK CORPORATION,

SINGAPORE BRANCH ）
联系地址：9 Raffles Place, #33-01 Republic Plaza, Singapore 048619
（4）浦银国际融资有限公司（SPDB INTERNATIONAL CAPITAL LIMITED ）
联系地址：Suites 3207-3212, One Pacific Place, 88 Queensway,Hong Kong
（5）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SHANGHAI PUDONG DEVELOPMENT BANK

CO., LTD. SINGAPORE BRANCH ）
联系地址：12 Marina Boulevard MBFC Tower 3, #34-01，Singapore 018982
（6）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CMBC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 ）
联系地址：Units 6601A ＆ 6607-8, Level 66, ICC 1 Austin Road West Kowloon, Hong Kong
（7）海通国际证券集团有限公司（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
联系地址：22/F Li Po Chun Chambers 189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8）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imited,

Singapore Branch）
联系地址：6 Raffles Quay #23-01，Singapore 048580
（9）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Bank of China Limited, Singapore Branch）
联系地址：12th Floor, New Wing, Bank of China Building 4 Battery RoadSingapore 049908
（10）农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ABCI Capital Limited）
联系地址：11F,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Tower 50 Connaught Road Central, Hong Kong
（1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Limited, Singapore

Branch）
联系地址：7 Temasek Boulevard #30-01/02/03 Suntec Tower 1，Singapore 038987
（12）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Bank of Communications Co., Ltd. Hong Kong Branch）
联系地址：20 Pedder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13）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Singapore Branch）
联系地址：21 Collyer Quay #10-01 HSBC Building，Singapore 049320
（14）澳新银行（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Banking Group Limited）
联系地址：22/F, Three Exchange Square8 Connaught Place Central, Hong Kong
4、委托支付代理人、注册代理人、转账代理人：德意志银行香港分行（Deutsche Bank AG, Hong

Kong Branch）
地址：60/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Centre 1 Austin Road West Kowloon, Hong Kong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0066 股票简称：宇通客车 编号：临 2020-037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0月份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辆

产 品 2020 年
10 月份 去年同期 单 月 数 量 同 比

变动
本年
累计 去年同期累计 累 计 数 量 同 比

变动
生产量 3,930 3,028 29.79% 30,797 44,054 -30.09%

其中：大型 1,559 1,147 35.92% 12,265 18,046 -32.03%
中型 1,404 1,360 3.24% 12,263 19,743 -37.89%
轻型 967 521 85.60% 6,269 6,265 0.06%
销售量 3,642 2,904 25.41% 30,482 45,044 -32.33%
其中：大型 1,686 1,134 48.68% 12,342 18,070 -31.70%
中型 1,337 1,246 7.30% 12,314 19,889 -38.09%
轻型 619 524 18.13% 5,826 7,085 -17.77%

注：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600521 证券简称：华海药业 公告编号：临 2020-094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发行人浙江华海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年 11月 3 日（T+1 日）主持了浙江
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华海转债”）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
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有关单位代表的监督下进行，摇号结果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
证。

现将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5”位数 73978，93978，53978，33978，13978
末“6”位数 948413，823413，698413，573413，448413，323413，198413，073413
末“7”位数 3970567，5970567，7970567，9970567，1970567
末“8”位数 15021161，35021161，55021161，75021161，95021161，56587110，06587110
末“9”位数 123078078，248078078，373078078，498078078，623078078，748078078，873078078，998078078
末“10”位数 6288416762

凡参与华海转债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
签号码共有 403,295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手（1,000元）华海转债。

特此公告。
发行人：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4 日

证券代码：600507 证券简称：方大特钢 公告编号：临 2020-062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饶东云持有公司 235.718 万股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09%。 上述股票来源是公司 2012年、2018年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授予
的股份以及 2019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股份。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饶东云计划自本次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开始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58.92 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0.027%。若此期间公司股票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除权事项，减持股份数量
将进行相应调整。 在窗口期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不得减持期间内不减持公
司股份。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特钢”或“公司”）于 2020年 11月 3日收到公司董事
饶东云签署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饶东云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357,180 0.109% 其他方式取得 ：2,357,180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董事最近一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
日期

饶东云 30,000 0.002% 2015/6/12～2015/6/
12 12.79-12.79 不适用

注：由于公司董事饶东云最近一次减持时间为 2015年 6月，当时尚未实施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2017]9号）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证发[2017]24号）,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不适用。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
名称

计 划 减 持 数
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

间
减 持 合 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

原因

饶东云 不 超 过 ：
589200 股

不 超 过 ：
0.027%

竞 价 交 易 减 持 ，不
超过 ：589200 股

2020/11/25 ～
2020/12/31

按 市 场 价
格

股 权 激 励 计 划 授 予
的 股 份 及 资 本 公 积
金转增股本的股份

个 人
资 金
需求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饶东云在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是饶东云根据自身资金需要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持续性

经营产生影响。 在减持期间，饶东云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全部或部分实施本次
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公司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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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3月 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

会议、2020年 3月 20日召开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的议案》。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4月 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公告的《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

告编号：2020-18号）。
因公司实施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本次回购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4 元 / 股调整为不超

过人民币 3.88元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8月 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的《北京京
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45号）。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于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0年 10月 1日至 2020年 10月 31日，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 截至 2020年 10月 31日，公司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已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 37,585,40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0.5571%，
购买的最高价为人民币 3.12 元 / 股，购买的最低价为人民币 2.77 元 / 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110,953,753.33 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
案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股份方
案，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600403 证券简称：大有能源 编号：临 2020-042号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停产后续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媒体报道青海省木里矿区某民营企业违法开采煤矿事件，引起社会较大反响，青海省委、省政

府要求木里矿区停止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开展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并成立专门机构，对矿区所有企业
进行检查。 受此影响，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天峻义海能源煤炭

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峻义海”）已停止生产经营活动（详见《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
资子公司停产的公告》临 2020-031号）。

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天峻义海存在越界开采行为，具体开采量有待进一步核实。 根据最终核定的
越界开采量，天峻义海须退缴相关所得，作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资金，由此将对天峻义海的经营造成
重大影响。

公司将督促天峻义海积极配合做好相关工作，并密切关注进展情况，依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603083 证券简称：剑桥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0-088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0年 11月 3日收到公司董事阮志毅

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阮志毅先生因个人原因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去董事以及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委员的职务并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阮志毅先生的辞职未导
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最低人数，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
工作的正常运行。

公司董事会对阮志毅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地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4 日

证券代码：600926 证券简称：杭州银行 公告编号：2020-049
优先股代码：360027 优先股简称：杭银优 1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申请受理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02933）。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
交的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决定对该行政许可
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事宜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
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0156 股票简称：华升股份 编号：临 2020-029

湖南华升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湖南华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0年 11月 3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名。 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延期还款的议案》。
公司于 2019年 10月 31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

提供借款的议案》，公司以自有资金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洞麻公司提供 1000万元的借款，借款利率为银
行同期贷款利率。 现该笔借款已到期。 因洞麻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同意该笔借款继续延长还款期
限，延长期限为一年。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相关延期还款的具体事宜。

特此公告。
湖南华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4 日

证券代码：600890 股票简称：中房股份 编号：临 2020-055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修订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0859 号）
（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2020年 9月 11日，公司披露《关于延期回复＜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48）。
公司收到反馈意见后，会同标的公司及聘请的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中提出的问题进行逐项

研讨，对标的资产进行了加期审计评估，并根据相关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了公开披露，具体内容
详见于 2020年 10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中房置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0859]号）的回复》及相关公告。

现公司对反馈意见回复内容进行了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200859]号）的回复（修订稿）》及相关公告。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
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1066 证券简称：中信建投 公告编号：临 2020-119号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第十一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4 日成功发行了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第十一期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规
模为人民币 40亿元，票面利率为 2.60%，短期融资券期限为 91天，兑付日期为 2020 年 11 月 3 日（详
见本公司于 2020年 8月 6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2020年度第十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2020年 11月 3日，本公司兑付了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 4,025,928,767.12元。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3 日


